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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院 

實際履行非合同民事責任之訴第 372/19-RA 號 

 

 

 

判決書 

卷宗編號：372/19-RA 

 

一、案件概述 

 

原告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及 癸, 身份資料詳見卷宗； 

針對 

被告澳門特別行政區 

提起本實際履行非合同民事責任之訴 

眾原告以起訴狀第 2 頁至第 74 頁所載之理據， 

請求本院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賠償眾原告樓價損失，金額為目前在市場上購買相同單

位所需支付之價款與合同中所定之價款之間的差額，以及買賣樓宇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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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稅，連同已到期和尚未到期的法定利息，直至全數繳清為止，該等金

額具體為： 

甲及乙, 

- 4,553,836.00 澳門元； 

丙及丁, 

- 7,484,476.00 澳門元； 

戊及己, 

- 55,796,367,00 澳門元； 

庚及辛, 

- 37,952,300.00 澳門元；和 

壬及癸, 

- 6,057,139.00 澳門元。 

* 

被告以卷宗第 1337 頁至第 1370 頁所載之理據對訴訟進行了答辯，

並請求裁定已過追訴時效和因侵害債權的第三人不具責任而請求明顯不

成立的抗辯理由成立，又或裁定本案訴訟理由不成立，駁回眾原告針對

被告的所有請求。 

* 

眾原告提交了反駁，相關理據載於第 1452 頁至第 14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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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提交了再答辯，相關理據載於第 1487 頁至第 1490 背頁。 

*** 

二、清理 

 

在事宜及等級方面，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且具有正當性。 

本案的訴訟形式恰當。 

沒有無效、抗辯或妨礙審查本案實體問題的先決問題。 

* 

本院認為針對本具體個案而言，為作出合理的決定僅取決於對單純

法律問題的解決，而這一問題並不需要先行對已過追訴時效的抗辯作出

審理，因此，對事實事宜作出精確的修改變得無關重要，這樣，本院立

即對原告們提出的請求進行審理，作出判決如下。 

* 

三、理據 

 

眾原告請求就因無法履行在建樓宇“甲甲”的獨立單位的預約買賣合同

而遭受的損失獲取賠償，稱預約合同的無法履行歸咎於被告在執行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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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給合同的過程中透過其部門所作之行為，請求依據為被告應對其部門

的過錯不法行為及不法事實承擔責任。 

儘管眾原告所描述的實體法律關係重點在於被告所作的不法、過錯

及侵害行為，但本院認為，應當先弄清楚是何種權利遭到損害，然後再

確定倘若對該權利的侵犯被證明完全屬實，那麼能否在眾原告所期待的

範圍內產生損害賠償效力，進而使被告對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 

 

1. 一開始，眾原告便提出他們是與甲乙有限公司(下文簡稱“甲乙”)訂

立的預約買賣合同中的預約買受人，在該合同中，原告承諾購買位於甲

乙承批土地之上的在建樓宇中的獨立單位。 

還指出，已結算印花稅並已在物業登記局對上述取得進行登記。 

此外，在訂立預約買賣合同的數年之後，上述土地批給被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 2016 年 1 月 26 日的批示宣告失效，而所計劃的建造工程

從未被實施。 

面對這一所設定的事實框架，我們認為顯然眾原告從未取得上述在

建之獨立單位的所有權，繼而不能主張對這些單位擁有任何類型的物權，

原因是上述預約合同並不具備雙方當事人本可以根據澳門《民法典》第

407 條的規定透過明示之意思表示及作出相關登記而給予這些合同的物權

效力。 

由於沒有物權效力，相關合同僅具單純的債權性質，僅賦予其當事

人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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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原告對實體法律關係的描述是以被告的非合同責任為基

礎的，但在我們看來，拋開上述已經訂立的預約合同來討論損害賠償的

問題是不現實的，因為原告聲稱遭受的損害直接來源於這些合同。 

 

2. 接下來的問題是要弄清楚，儘管存在預約合同，但與合同無關的

第三人能否被合同的效力所波及，該第三人能否因原告的債權被侵害而

負有以非合同責任作為另一獨立淵源的賠償義務。 

更準確地說，問題在於弄清楚合同的效力是僅限於合同當事人之間，

還是應當超出當事人的內部範圍，延伸至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即那些既

未訂立合同，亦未繼承任何當事人的合同地位的人。 

 

2.1. 在債權相對性這一傳統觀點的支持者1看來，不應承認債權具有

使其可以面對第三人受到保護，並以債權遭受侵害為由追究該第三人責

任的外部效力。 

因為，所涉及的是債權，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效力，且只能被債務

人侵犯，不像所有權這種絕對權或者對世權那樣可能被任何人侵害。 

                                                           
1
 MANUEL DE ANDRADE 著《Teoria Geral das Obrigações》，1963 年，第 48 頁至第 51 頁， 

VAZ SERRA 著《Responsabilidade de terceiros no não-cumprimento de obrigações》，1959 年 4 月

第 85 期《司法部公報》，第 352 頁，由 E. Santos Júnior 在其所著《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de 

terceiro por lesão do direito de crédito》，Almedina 出版社，第 414 頁至第 418 頁中引用，

ALMEIDA COSTA 著《Direito das Obrigações 》，第十版重制版，Almedina 出版社，第 91 頁至

第 100 頁，以及 ANTUNES VARELA 著《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第一卷，第十版，

Almedina 出版社，第 172 頁及第 174 頁至第 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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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一思路，接受債具有外在效力就等於是賦予債務關係絕對性

質，將債變為可與物權相提並論的絕對權，違反了《民法典》第 1230 條

的規定，根據該條，對所有權設定的所有限制，均屬債權性質，而非物

權性質。 

面對《民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的規定，“僅在法律特別規定之情況

及條件下，合同方對第三人產生效力”，應得出同樣的結論。 

根據上述規定，債權的對外效力僅在如下文所述的情況下，以間接

和例外的方式產生：當預約合同及優先權約定被賦予物權效力時(澳門

《民法典》第 407 條及第 415 條)，當規定在受害人無法繼續提供其所負

有的原本屬自然債務的扶養義務的情況下，相關義務根據《民法典》第

488 條第 3 款的規定依法轉為侵害人對被扶養之人的法定扶養義務時，抑

或在屬於澳門《民法典》第 783 條所規定的代償利益的情況下。2
 

總而言之，以債權遭到侵害為由追究第三人的責任並非一般規則，

而是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時才發生的例外情況。 

 

2.2. 另一方面，有關債的對外效力的主張僅存在於未來法層面，根據

該主張，應當承認債權應受到第三人的尊重，否則其須承擔責任，但前

提是該第三人知悉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特別關係，且所涉及的是應受

特別譴責的行為，特別是在債權受到直接侵犯，或構成債權基礎的某要

                                                           
2
 MANUEL TRIGO 著，《Lições de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澳門大學法學院，2014 年，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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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受到侵犯的情況下，尤應確保上述追責效力，而在濫用權利的情況下，

亦應接受這種追責效力3。 

即使是那些反對債權相對性這一經典理論的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例

如，認為“不妨礙給付作為一項債權人有權獲得的利益，當其因第三人的

行為而成為不可能時，第三人的行為便侵害了一項他人的權利，即債權”

的 PESSOA JORGE 教授，也還是不無保留地指出，“不過，其行為必須

是故意的，或者第三人必須知道債權存在，且其將會對債權人造成損害，

因為阻礙了債務人履行債務，而單純的過失行為似乎是不夠的”。4
 

而在 MENEZES CORDEIRO 教授看來，因侵害債權而產生的第三人

的責任屬於所謂的中等程度之可對抗性的問題。這中間包括第三人毀壞

用於證明或確保債權的文件或其他輔助資料的行為引致債務人死亡的情

況，以及著名的第三人同謀者之責任的情況(在不履行債務方面)。5
 

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即使是那些最為激進的立場，也並非毫無保留

地接受債具有對外效力的觀點，也就是說，並不是第三人的任何行為對

於追究其對受害債權人的責任而言都具有重要性——其行為必須具有特

別可譴責性，並能夠產生令人震驚、且根據善意及良俗的要求屬無法承

受的後果，如濫用權利或第三人在合同的不履行上屬同謀者的情況。 

 

                                                           
3
 RUI DE ALARCÃ O 著《Direito das Obrigações》，第 77 頁至第 89 頁， ORLANDO DE 

CARVALHO 著《Direito das Coisas》，  1977 年，第  145 頁及續後數頁，和《Direito das 

Coisas》，2012 年，第 110 頁及續後數頁，以及 ANTUNES VARELA 著《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第一卷，第十版， Almedina 出版社，第 172 頁及第 174 頁至第 175 頁, 由 Manuel Trigo

在其所著《Lições de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澳門大學法學院，2014 年，第 88 頁引用。 
4
 《Lições de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第 599 頁至第 603 頁，由 E. Santos Júnior 在其所著《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de terceiro por lesão do direito de crédito》，Almedina 出版社，第 420 頁至第

422 頁中引用。 
5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第一卷，里斯本法學院，第 252 頁至第 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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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此外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已知的司法見解中，毫無保留

地接受債具有對外效力的觀點的司法見解是屈指可數的。 

同樣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見解歷來所採納的觀點也都是債具有

相對效力，但同時有限度地承認，在第三人濫用權利的情況下，債具有

對外效力，例如終審法院於 2002 年 7 月 19 日在一宗涉及第三人對預約出

售人的不履行所負有之責任問題的第 2/2002 號案內所作的合議庭裁判： 

「……現在必須查明，對債權人即本案中的預約買方不能行使其權利

起了作用的第三人，是否應作為預約賣方的同謀者被追究對該合同的不

履行所負的民事責任。對於第三人的責任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

主要有兩種意見。  

傳統的意見主張，原則上不承認債的外在效力。在不履行債務的情

況下，即使其中存在第三人的過錯的競合，也只有債務人向債權人負有

責任。但是，如果第三人的行為特別惡劣，應受譴責，那麼他可以因濫

用權利的行為而對債權人負有責任。因此，只有在具備相關前提要件的

情況下，才能以濫用權力追究第三人的責任。 

另一些作者則不同，他們主張債權外在效力理論，認為債權在某種

程度上也產生“全面”效力，規範第三人違反債權的制度在 1966 年《民法

典》第 483 條，該條規範的是合同外責任。他們認為，這一規定適用於包

括債權在內的所有主觀權利……」 

此外： 

「Ferrer Correia 認為，在不排除債權外在效力有意義的情況下，只

要第三者知悉債務的存在，即承認有濫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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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unes Varela 不承認債的外在效力，認為只有通過其他規定，例如

濫用權利，才能針對第三人的應譴責的行為採取措施。這樣，為確定違

反債權人權利的第三人濫用權利，‘不僅要求其知悉這一權利，而且根據

第 334 條的規定，要求其在行使簽訂合同的自由時明顯超越了善意原則的

界限。’ 

或許 Vaz Serra 所持的折衷立場更為合理。這位作者認為，要歸責第

三人濫用權利，僅有有意識地配合破壞合同還不夠。甚至第三人出於本

身利益，僅意識到存在債務和給另一方造成損失的情況，也不構成濫用

權利。‘完全承認這個第三人在購買上有正當利益，甚至也許比預約買方

的利益更加正當。’  

他認為，為確定協助破壞預約的第三人濫用權利，不僅要求其在簽

訂合同時知悉預約買方權利的存在，而且其行為必須明顯違反善意和善

良風俗，也就是說，在作出行為時必須有明顯損害社會良知、表現出特

別的可 指責性的特別情節，例如第三人購買僅僅是為了損害債權人，而

並非因為這樣做符合其利益，或者第三人知道另一個立約人不會賠償因

該合同受損害的債權人。 

採取這種立場，一方面符合所規定的目的，即超越概念主義的形式

框架和模式，賦予法律體系以具社會性的法律價值。而另一方面也承認，

如果過分擴大這一規定，例如無限制地承認債務的外在效力，則可能大

大妨礙符合法律的交易和法律的穩定性。」(下劃線由我們添加) 

 

2.4 經作出必要修改，我們認為，這是在本案中應採取的立場，即一

方面，我們拒絕全面及無條件地接受債權具有對外效力的激進主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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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基於的理由正是支持債權相對性這一經典理論的著名理據，例如：因

為債權的創設不具公開性，所以不可對抗第三人；第三人對債權的侵犯

在邏輯概念上是不可能的；若允許以債權被侵害為由追究第三人的責任，

則存在嚴重削弱法律交易的風險。 

另一方面，我們也有限度地承認未曾參與債務法律關係的第三人可

被追究責任，但僅限於其行為具有特別可譴責性的情形，即當認定確實

存在第三方濫用權利，或當證實第三人同謀者透過故意行為損害了債權

人的權利時。 

 

2.5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案。 

基於原告的陳述，我們認為可以肯定的是，面對眾原告聲稱遭到侵

犯的債權，被告處於與合同無關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因為被告從未介

入眾原告與甲乙之間訂立的預約買賣合同，被告只是與甲乙訂立的土地

批給合同的當事人，與後者在相互之間的關係範圍內互動。 

被告身為公共主體的事實並不會改變上述地位，因此，被告並不會

只因這個理由便需要就對債權造成的損害承擔比任何私人主體更多的責

任。 

儘管如此，從另一個角度看，能否如眾原告所主張那般，認為他們

雖然是與被告和甲乙訂立之批給合同無關的主體，但其法律地位卻因該

合同的執行而受到損害，從而可以追究被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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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不能。因為，基於上文的分析，本案中所要求獲得賠償的

損害直接來源於由所訂立的預約合同產生的債務關係遭到侵害，並非源

於相關批給合同。 

雖然批給合同作為行政合同，不僅維護立約人的利益，還維護第三

人受法律保護的利益，但這裡所說的第三人不能與任何有可能因該合同

的履行而受影響的人相混淆。 

因此，舉個例子，屬一般經濟利益的服務批給合同，以及公共工程

的批給或承攬合同中，在剩餘情形下，第三人可以根據《行政訴訟法典》

第 114 條第 2 款 d 項的規定提起關於合同有效性之訴，因為第三人的權利

義務範圍可能因立約人基於違法合同條款所作出的行為而受損害。6
 

同樣地，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14 條第 3 款 c 項的規定，第三人

有正當性提起執行合同之訴，但僅限於合同中訂有旨在保護其利益的條

款的情況。 

現在我們來看本案情況。很明顯，從土地批給合同的訂立中，無法

衍生出預約買受人的任何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而且也沒看到眾原

告提出存在賦予其可向行政當局要求之權利的合同條款。 

這樣，我們認為在本案適用債權相對性的經典理論是沒有障礙的，

而根據該理論，僅憑上文所述已足以排除被告對所提出之損害的責任。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來看一看是否存在被告濫用權利的情況，或者被告

的蓄意侵害行為，以至於能夠支持在有限的範圍內追究被告的責任。 

                                                           
6
 Viriato Lima 和 Á lvaro Dantas 合著：《行政訴訟法典》，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第 3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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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原告的陳述中可以看到，作為本訴訟的訴因，他們列出了與被

告轄下部門所作的一系列所謂的不法且阻礙甲乙完成相關土地之利用的

行為相關的事實，概括而言，即接連對甲乙強加一系列法律所未予規定

的關於環境評估方面的新要求，以及無理由地拖延就環境評估發表意見

及將相關結果告知甲乙。 

按照眾原告的說法，這些行為引致相關批給因未完成土地利用而被

宣告失效，並繼而導致甲乙無法向預約買受人履行預約合同。 

然而，在不排除有更好的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我們認為，可以合理

地說，即使這些指控屬實，也無法顯示出被告對眾原告作出了有過錯的

行為，因為被告從未直接介入後者的權利義務範圍。 

查明被告在履行與甲乙的批給合同的過程中是否存有過錯是一回事，

而被告是否對預約買受人作出了過錯行為則是另一回事，二者不應混為

一談。 

從中更看不到存在任何濫用權利的情況。 

正如《民法典》第 326 條所規定的，“權利人行使權利明顯超越基於

善意、善良風俗或該權利所具之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產生之限制時，即為

不正當行使權利。”(下劃線由我們添加) 

重申我們上文所引用的基於濫用權利制度方面的折衷立場而形成的

司法見解：第三人濫用權利的可譴責性，不僅取決於其知悉債權人權利

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其行為必須明顯超越基於善意、善良風俗或該權

利所具之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產生的可承受的限制。也就是說，僅憑第三

人知悉債權人權利的存在，是不足以成為追究第三人責任的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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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眾原告提出，被告知悉他們所訂立的預約合同的存在，並

且意識到其行為有可能侵害到原告的債權。但這與被告作出了明顯違背

善意原則的行為，並且存在傷害他們的意圖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認為，被告不可能違反了任何其相對於預約買受人的善意義務，

即使認為被告在向甲乙接連提出一系列要求時存在某些違約行為，這種

違約也只會在其與甲乙的關係中產生直接後果，這種後果並不會延伸到

他們的關係之外。 

因為善意僅適用於主體之間存在特定關係的情況。不能要求第三人

對跟他沒有任何關係的人作出符合善意原則的積極行為，這跟要求履行

尊重他人並非基於一項債務關係之權利的義務是不同的。 

在行政法領域，善意的要求並沒有什麼不同。它僅強制性存在於根

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第 1 款的規定，在開展行政活動的過程中在公

共行政當局與行政相對人之間所建立的關係中。 

同樣不存在被告違反善良風俗的情況。 

被告所作的被指存有不法性的行為，只不過是其在批給合同的範疇

內行使其批給人地位所賦予的權利，或是在其與承批人的關係中行使與

相關行政程序相關的官方權力。 

換言之，結合所陳述的事實，除了在被告行使其法定職能時一直伴

隨並主導其行政活動的意圖之外，未發現被告還有其他意圖。 

另外，不應忽視的是，宣告相關土地批給失效的行為—也就是使原

告所提出的損害成為實際損害，但看上去原告又不想明確批判的行為—

是被法律限定的行為，對其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如終審法院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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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在第 7/2018 號案內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所裁定的，“25 年的臨時批

給期間屆滿後(如合同未另外訂定期間)，行政長官如認為在上述期間內事

先訂定的利用條款未獲履行，則應宣告合同失效”。 

理所當然，如果被告在宣告上述土地批給失效時，僅僅是遵守現行

法律所規定的一項要求，那麼很難認為存在被濫用的權利，或者被告存

有任何損害預約買受人之利益、違背善良風俗或道德秩序之規則要求的

意圖。 

最後，我們也不認為所指控的被告行為明顯超越權利之社會或經濟

目的所課予之限制。如上文所述，未發現被告在行使權利時有任何偏離

其職能的情況，不論是作為相關土地的批給人，還是作為行政當局。 

這樣，在上文所分析的法律框架內，不應得出被告因濫用權利而負

有責任的結論，而原告提出的部門過錯的觀點也自然無法令我們信服，

原因在於： 

部門過錯，或是因部門的非正常運作而產生的責任，是一種由司法

見解引入的責任模式，內容在於，行政當局作為一個實體，對其自身的

侵害行為承擔責任，無須證明某一特定人員的行為有過錯，只需證明部

門整體的運作出現異常。7
 

然而在我們看來，上述觀點遠未能使被告承擔責任。一如所知，該

制度僅適用於應歸咎為部門運作所造成的損害，並用於描述行政活動中

發生的不記名或集體性缺失。但如上文所述，本案中存在由預約合同所

                                                           
7
 MÁ RIO AROSO DE ALMEIDA 著《Comentário ao Regime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Extra-

contratual do Estado e demais Entidades Públicas》，第 218 頁至第 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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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債務關係，因此被告作為第三人所作的行為，不管是否存在缺失，

抽象上都無法損害眾原告的權利。 

不過，我們還是要指出，職務過錯所涉及的情況是：「不可能將不

法行為視為出自某一特定人員的法律—職業操守上可被譴責的行為，而是

由於部門運作上的缺失的結果—在該等情形中，不能主觀地把損害行為歸

責於工作人員或公務員，而僅僅應歸責於對運作負有責任的公法人」(見

終審法院 2006 年 1 月 18 日在第 23/2005 號案內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因此，縱使證實確實存在職務過錯的典型情況，也跟追究被告因侵

害債權而負有之責任的前提—被告在濫用第三人權利的基礎上作出特別

具譴責性且令人震驚的行為—不相符。 

所以，很明顯，上述觀點無法支持相關損害賠償請求。 

因合法行為而生之責任也是如此。由於存在債權關係，而原告身為

其中的當事人，因此本人認為在所指的行為與據稱所遭受的損失之間自

然便不存在因果關係。 

總而言之，本案中，沒有任何可用來追究被告責任的適當依據，因

此眾原告的請求顯然應被裁定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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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訴訟理由不成立，並相應駁回眾原告針對被告澳門特別行政區

提出的請求。 

* 

訴訟費用由眾原告承擔。 

* 

登記並作出通知。 

* 

2019 年 7 月 12 日 

法官          

戎奇          


